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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285 次會議紀錄 

106 年 8 月 1 日府都新字第 10631292100 號 

壹、 時間：民國 106 年 6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9時 00 分 

貳、 地點：臺北市政府 8樓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室(西南區) 

參、 主持人：林主任委員洲民                           紀錄彙整：郭學穎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簽到簿） 

伍、 討論提案 

一、申請自行劃定「擬訂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三小段 72-1 地號等 7 筆土地為更新

單元」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企劃科 吳函穎 2781-5696#3029）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有關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活動空間部分，請依內政部(營建署)102 年 7月 22

日修正「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定辦理。 

（二） 財政局 黃幹事宏玲(書面意見) 

本次會議無涉本局協審事項，本局無意見。 

（三） 何委員芳子 

1. 有關本案更新單元東、西、南側臨計畫道路，北側臨重陽公園，是否為完整

街廓，將影響都市更新獎勵值之計算，請釐清。 

2. 有關東側已開闢計畫道路，路底寬15米、路口寬8米，路寬並不一致。未來

實施者是否能退縮更新單元人行步道使其路寬達到一致性？ 

（四） 邱委員世仁 

本案協助開闢西側未開闢計畫道路，為何僅開闢緊鄰更新單元西側段，未開

闢至重陽路，開闢道路應包括協助處理水溝、照明等，使得南北貫通。 

（五） 蕭委員麗敏 

想請問這案子是否有符合產權單純，若有，是否符合通案檢討？ 

（六） 遲委員維新 

有關東側已開闢計畫道路部分，現況做何使用？照圖面看來像是囊底路，是

否本案更新後，此路變成只供本案地主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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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方委員定安 

因本案更新單元北側無償提供 5 公尺寬長型綠帶友善空間與重陽公園結

合，是否未來實施者能認養此處公園，提升公益性。 

決議： 

（一） 本案未來實施者須協助開闢鄰更新單元之西側未開闢計畫道路(應包括水

溝、道路等)，另應盡力協助開闢至重陽路達南北貫通，並配合人行及車行

做整體規劃。 

（二） 請本案未來實施者於更新單元東側規劃設計時退縮7米人行步道至與路底寬

15米相符達到一致性，並供民眾通行。 

（三） 本案未來實施者須認養重陽公園相連綠帶部分，以維持環境品質。 

（四） 本案依前述意見修正整體規劃後，同意劃定為更新單元。 

二、申請自行劃定「臺北市萬華區雙園段三小段 245 地號等 34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企劃科 蔡峻維 27815696 轉 3024)  

討論發言要點： 

（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書面意見) 

倘申請範圍如經審議通過並公告劃定為更新單元，屆時本局將依都市更新條

例第 27 條規定配合辦理，惟仍需保留現址(權利變換分回之面積)，續供本

局作為公務使用；並請提供本局參與更新後權利變換分回房地面積等資料，

俾利本局簽報市府同意後續規劃作為職務宿舍之需求納入本更新案。 

（二）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有關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活動空間部分，請依內政部(營建署)102 年 7月 22

日修正「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定辦理。 

（三） 財政局 黃幹事宏玲(書面意見) 

本次會議無涉本局協審事項，本局無意見。 

（四） 建築管理工程處 胡幹事煌堯 

1. 有關286、317地號這二塊土地若為未建築完成，因為鄰接更新單元處狹小，

若納入單元的話會造成周邊基地零碎，請建築師依相關規定簽證檢討。 

2. 提醒申請單位調閱執照圖釐清單元南側建物是否屬同一執照範圍。 

3. 部分建築原則請建築師依規定檢討及有無廢巷規劃請也一併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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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何委員芳子 

1. 南側（西園路二段261巷61弄）是現有巷或是否有指定建築線？或是防火巷？

因南側基地深度很淺屆時很難單獨開發設計，請申請單位說明。 

2. 東側目前參與同意比例低，不過寶興街80巷29弄道路寬只有6M，爾後需退足

8M才足夠提供消防空間，若因此再退縮2M，則基地會很淺，東側鄰地若進來

對消防較有幫助，請說明東側所有權人溝通情形。 

3. 這個劃定非常勉強，對範圍內外皆無正面益處，建議納入東側鄰地。 

4. 寶興街43弄是否為現有巷道，有指定建築線嗎？若開闢後是不是還會繼續留

設通路？ 

（六） 簡委員伯殷 

1. 這案子雖然有規劃量體，但實際前後院影響相當大，是不是能夠合理的設

計，請建築師說明。 

2. 雖然消防局說消防設計依照規定辦理，但消防車如何救災？目前只有寶興街

80巷有規劃消防車救災位置，但基地內另一棟建築物救災如何進入？ 

3. 目前劃定位置與東側及西側建築物皆為同一筆執照，是否有思考共同壁及樓

梯問題？ 

4. 此基地不是好的更新範圍，對鄰地也不好；實際這設計剛提到消防需進到裡

面，但設計間距狹小，車輛動線難以通行，不知規劃要如何做，若真設計的

出來，但品質一定不好，是不是會失掉都更的意義。 

（七） 邱委員世仁 

有關消防問題，雖然基地範圍內有規劃道路，但確實距離較遠，唯一可以方

式為納入南側 7 筆土地以鄰接西園路二段 261 巷 61 弄，不知其意願如何？

如果可以納入，二面臨路對整個規劃構想較有為利、消防救災也有幫助，請

申請單位再努力協調。 

（八） 蕭委員麗敏 

1. 前面有提到送事業計畫的門檻還缺二位所有權人，劃定核准後依規定六個月

內要送事業計畫報核，若委員會同意通過本劃定案，則申請單位有把握六個

月內可以拿到這二位所有權人同意書併送事業計畫報核嗎?  

2. 申請單位在跟地主溝通最困難的應該是劃定範圍無法明確，若今天不通過是

不是建議回到原先700多平方公尺的劃定範圍，讓單元可以順利，對整個街

廓影響也没那麼大，讓地主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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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方委員定安 

有二位委員提到若東側可以納入，對於整體規劃及消防救災較有效果，否則

就像簡委員所說，劃定後會把整個區域一分為四，後續整體開發皆無機會，

想請問西側是不是也有機會納入？ 

（十） 遲委員維新 

前面原先發起的地主土地面積有超過 500 平方公尺以上，因後面地主至少有

一半未同意，所以前面的地主其實可以自己申請都更，後面的地主待時機成

熟後他們自己再來推動都市更新是不是比較好。 

（十一） 簡委員裕榮 

這個案子設計是不是請建築師重新檢討完，再提下次會議，因這樣看起來防

災體系確實會有問題；且東側爾後若要重建，前後院削線檢討完建築無法規

劃。 

決議：建議本案檢討其他可行方案，並請申請單位依各委員意見修正規劃方案及檢

討書圖，再提送審議會審議。 

三、申請自行劃定「臺北市中山區長春段段三小段 307 地號 1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企劃科 王玉華 2781-5696 #3022）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有關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活動空間部分，請依內政部(營建署)102 年 7月 22

日修正「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定辦理。 

（二） 財政局 黃幹事宏玲(書面意見) 

本次會議無涉本局協審事項，本局無意見。 

（三） 方委員定安  

1. 有關更新後提供展演空間係以使用者付費方式並優先給中央里里民使用，如

何確保中央里里民或里民以外的民眾使用權益，另後續自行經營管理方面又

將如何進行? 

2. 另有關更新後提供之多功能展演空間300平方公尺將來會設置於何處? 

（四） 陳執行秘書信良 

更新單元鄰捷運松江南京站出口，惟該出口為樓梯，缺乏無障礙電梯，與捷

運站出入口之相關規劃請予說明，是否考量設置連通道或捐贈出入口供無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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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電梯使用。 

（五） 簡委員伯殷 

本案公益性設施設置於地下層空間，因產權為新光人壽所有，後續該如何確

保提供公益使用？是否可考慮捐贈其他機構或回歸以不申請時程及提供人

行道等都更獎勵等作為公益性回饋。 

（六） 劉委員秀玲 

請考量於該更新單元規劃連通道或無障礙捷運出口方案。 

決議：考量本案屬產權單純個案，請綜合各委員意見，重新提出補充相關建築設計，

加強公益性說明後再提會討論。 

四、申請自行劃定「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一小段 757-1 地號等 12 筆土地為更新單

元」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企劃科 黃永誠 2781-5696#3026)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有關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活動空間部分，請依內政部(營建署)102 年 7月 22

日修正「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定辦理。 

（二） 財政局 黃幹事宏玲(書面意見) 

本次會議無涉本局協審事項，本局無意見。 

（三） 建築管理工程處 胡幹事煌堯 

1. 木柵段一小段733地號土地，因建物謄本載明為三層樓建築，故屬已建築完

成之土地。 

2. 木柵段一小段771地號土地上之現有巷範圍，因建築物套繪圖僅供參考，故

現有巷範圍依建築線指示圖所示為準。 

3. 木柵段一小段724及771-1地號土地，因屬指定建築線有案之現有巷以外土

地，宜排除於更新單元範圍外。 

4. 木柵段一小段771-2地號土地為供鄰近66使字第0443號使用執照(64建(木)

字第071號建造執照)進出之私設通路，故宜排除於更新單元範圍外。惟請申

請單位檢附南側執照竣工圖，以確認771-2地號土地之寬度是否係依其原私

設通路之寬度辦理地籍分割。 

決議：本案請依建管處意見檢附南側 66使字第 0443 號使用執照竣工圖，並請建管

處確認該私設通路是否符合原留設寬度，本案原則同意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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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自行劃定「臺北市中山區榮星段三小段 536 地號等 3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企劃科 王玉華 2781-5696#3022)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有關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活動空間部分，請依內政部(營建署)102 年 7月 22

日修正「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定辦理。 

（二） 財政局 黃幹事宏玲(書面意見) 

本次會議無涉本局協審事項，本局無意見。 

（三） 簡委員伯殷 

1. 本案提供之公益性設施缺乏保障未來確實開放之說明，考量公益性設施產權

為申請人所有，不利公權力介入，建議應捐贈產權給予相關機構。若於捐贈

產權部分有執行困難，則建議申請人應於基地內戶外規劃開放空間供公眾使

用，但不申請容積獎勵。 

2. 建議申請人提供相關的規劃設計，以利討論。 

（四） 邱委員世仁 

本案申請獎勵值(F1 及 F3)，與提供之公益性不成比例，請申請人再審慎考

量委員意見並重提較具體之公益性說明。 

決議：考量本案屬產權單純個案，建議規劃較大之公益空間，請綜合各委員意見，

重新提出補充相關建築設計，加強公益性說明後再提會討論。 

六、申請自行劃定「臺北市中山區長春段二小段 688 地號等 12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企劃科  王玉華 2781-5696#3022)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有關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活動空間部分，請依內政部(營建署)102 年 7月 22

日修正「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定辦理。 

（二） 財政局 黃幹事宏玲(書面意見) 

本次會議無涉本局協審事項，本局無意見。 

（三） 簡委員伯殷 

1. 本案較其他個案提出更具體的規劃設計內容公益性說明，也整合考量基地周

邊開放空間，惟因產權單純個案涉及公益性與容積獎勵申請，建議應有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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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則，並更具體說明容積獎勵項目與額度、建築設計內容。 

2. 申請人為壽險產業有機車停車需求，雖然更新後擬交通需求內部化，但實際

設計與需求數量為何？ 

3. 本案擬提供優質互動的戶外部開放空間，該部分是否涉及獎勵範圍？ 

4. 本案單元劃定雖無問題，但為避免後續更新審議針對公益性與容積獎勵之爭

執，建議申請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後提出詳細建築設計內容。 

（四） 邱委員世仁 

1. 依本案初步規劃的建築設計內容，請申請單位說明車道出入口位置及是否影

響戶外空間？更新後人行道寬度為何？本案應符合168專案規定，建議提供

詳盡的建築設計圖說資訊。 

2. 申請單位承諾對外開放的空間具有正面效果，建議針對出入口的細部設計及

大樓管理部分應再說明。 

（五） 方委員定安 

1. 請說明未來擬申請的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2. 本案建築物是否已老舊到需要更新，請申請單位補充說明。 

3. 請申請單位將已具體回應部分納入單元檢討書中修正。 

（六） 簡委員裕榮 

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符合相關規定與基準，現階段是討論公益性為主，在申請

單位承諾事項下建議同意單元劃定。有關容積獎勵計算需明確的設計內容與

詳細尺寸，宜於事業計畫階段再行要求檢視。 

（七） 蕭委員麗敏 

本案單元範圍劃定應無問題，惟建議針對產權單純個案應有一致通案原則，

以利強化公益性之承諾與說明。 

（八） 何委員芳子 

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劃定符合規定且無法與北側基地合併，單元範圍應可同

意。建議申請單位將承諾公益性部分納入單元檢討書中，委員所提意見於事

業計畫階段提出更詳盡與具體的公益性規劃內容。  

決議：同意劃定為更新單元，有關本案承諾公益性部分（含考量其管理維護、開放

性、出入口動線及整體性）納入更新單元檢討書，餘請依委員意見修正。 


